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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规则适用指引第4号——审核程序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10号）部署，进一步规范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业务发展，做深做实“开门办审核、开门办监管、开门办服务”工作，本所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业务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制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规则适用指引第4号——审核程序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程序指引》）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，REITs市场加快提质扩面，运行整体平稳，已形成行之有效的审核工作机制。2025年12月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关于推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市场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。本所结合业务实践，起草了《审核程序指引》，旨在健全业务规则体系，提升审核透明度和审核工作质效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审核程序指引》共32条，分为“总则”、“申请与受理”、“审核、反馈与回复”、“审核会审议”、“审核中止与终止”和“附则”6章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则
明确了指引制定目的与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审核原则、回避要求、申报即纳入监管要求，以及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承担投资风险等内容。
（二）申请与受理
明确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发行上市和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申请文件的提交方式、受理时限、补正时限和不予受理情形。
（三）审核、反馈与回复
明确了双人审核安排、出具反馈意见的程序和时限要求、回复反馈意见的时限要求、静默期要求，以及在审项目沟通程序和再次出具反馈意见情形等。
（四）审核会审议
明确了审核会组织召开、审议意见、暂缓审议程序以及本所出具审核意见形式等事宜，细化现场问询、审核会后补充披露或者完善相关事项的落实要求。
（五）审核中止与终止
明确了中止和终止的具体情形，中止审核的期限不超过3个月。同时，明确了发生重大事项时，管理人和专业机构的报告核查义务。
（六）附则
明确了本所履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程序要求，规范了暂停计时要求，以及扩募参照执行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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